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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均衡的課程  

 

數學課程的結構是「範疇」取向的。小學數學科課程分為五個範疇，而中

學則分為三個（詳情可參閱 2.2.1 段）。將數學課程設計成學習範疇的架

構，可令學習目標及學生的進程組織得更好，因而透過課程提供均衡的數

學知識及技巧。由於學生有不同的能力，教師應設計校本課程以切合真實

的情況。在設計校本課程時，教師應注意課程的均衡性及以下各點：（ a）

學生的認知發展；（ b）學生的美學需要；（ c）數學的學與教策略；（ d）連

貫性；（ e）學生的經驗；（ f）資訊科技的運用；（ g）評估的模式；（ h）社

會的期望；（ i）作進修用的基礎；（ j）資源及支援的提供；以及（ k）所需

知識是否足夠學習其它學科。為了保證課程的均衡性和連貫性，所設計的

課程都應能提供機會給學生，以掌握每個學習階段的學習範疇的基本數學

知識，課程提供的例子亦應多元化。以下段落顯示一些發展校本數學課程

的基本原則。  

 

3.2 中央課程及校本課程發展  

 

本課程指引是由課程發展議會所制訂的，它訂定數學教育的課程發展方

向，提供以開放及富彈性的課程架構方式顯示中央課程。課程架構涵蓋要

促使所有學生達到的學習目標、掌握的學習重點、具備的共通能力、正面

的價值觀及積極的態度（詳情請參閱 2.1 及 2.2 段）。學校可透過不同方法

把中央數學課程加以調適，發展個別的校本課程，以配合學生的能力、需

要及學校的實際情況。方法包括：  

  以不同方式組織課程內容、情境和示例；  

  採用不同的學與教策略；  

  使用不同的學習和教學進度；  

  採用多元化的評估模式等。  

（有關照顧學習上的差異問題，請參閱本指引第 4.3 段。）  

 

不過，學校仍須符合課程發展議會訂定的基本課程方向和原則，例如：  

  上課時間的數量（例如：《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 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

(2002)第 2 分冊所載第一及第二學習階段約需 285-357 小時，以及第三

學習階段約需 330-41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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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及  

  基要的課程內容（例如，中學數學科課程（ 1999）的基礎部分）。  

 

在設計校本數學課程時，我們鼓勵學校參考小學數學科課程（ 2000）和中

學數學科課程（ 1999）的課程文件。  

 

在小學階段，教師可因應學生的能力、興趣和時間選擇一些增潤項目；教

師亦可以選用其他教材作增潤項目，或揀選一些單位作進一步的探討。由

於增潤項目屬選修性質，故此建議不列入考試或測驗範圍內，在《數學教

育學習領域－數學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二零零零年）內的第 47 頁

已建議了一些增潤項目。同樣地、中學教師可自行在非基礎部分選擇適合

學生的相關課程來施教，教師亦可為學習能力較佳的學生酌情採用一些增

潤項目，以擴闊這些學生在數學方面的視野，及讓他們接觸更多有關數學

的知識。  

 

我們應留意學校可有不同的學習次序來組織每一學年的學習單位。例如，

學校可  

  讓學生先集中學習某一範疇，然後再於高年級學習另一範疇；  

  安排學習次序讓學生每年以螺旋式學習所有範疇；或  

  可在中一年級撥出適當的課節以重溫和鞏固學生在小學階段所學習的

數學知識，及在中二及中三年級只教授課程內的基礎部分，以便照顧

能力稍遜的學生。  

（有關在學校層面照顧學習上的差異問題在 4.3.2 段有更詳細的闡釋。）  

 

課程發展是一個不斷發展中的過程，在適當及可行情況之下，學校應發展

自己的校本課程。學校亦應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及與其他有關人士的協

作，以達成數學教育課程架構的課程宗旨、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另一方

面，我們應留意校本課程應是課程發展議會訂定的基本方向，與學校和教

師專業自主兩者之間的平衡發展成果，這種平衡會隨著政策和學校的決策

而改變。（有關校本課程發展的詳細資料，可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 

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 (2002)第 2 及 10 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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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跨學習領域的連繫  

 

數學是學習其它學科的基石，並能支援它們的深化發展。數學既是一種可

提供探究基礎及作為分析數據的武器，同時也是一種利用符號、圖像及圖

表以揭示發現結果和建立理論體系的工具，因此數學與其他學習領域便得

以相應地連繫起來。另一方面，其他學習領域也為學生提供不少有關數學

應用的生活化例子，因而間接地增進了他們的數學知識。  

 

學生大多習慣從親身的經驗中學習。因此，為了有效地將學生的生活經驗

與數學研習連接在一起，教師應將日常生活的經驗，以數學的形式、技巧

及方法重新組織起來。對於如百分率及統計等課題，將數學融合於其他學

習領域如「科學教育」和「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等，可說是其中一個

以數學方法組織學生學習經驗的例子。統整學習 (Integrated Learning)消除

了科與科之間的界限，並可顯示現實世界中事物的獨特性及生活的複雜

性，統整學習為學生提供一個全面的學習內容，並可啟發學生在解決問題

時將之與現實世界的具體情況聯繫起來。相關的例子可從本指引的「示例

部分」所提供的示例三中找到。一些有關「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與其他學

習領域之間的關聯，部分將在下列數段中有所闡述。  

 

在「中國語文教育」及「英國語文教育」兩個學習領域中，充分掌握數學

概念以了解文章中有關數學及統計部分其實至為重要。在「藝術教育」學

習領域中，線和形狀是創作圖畫、模型及建築物的必要元素，而在有創意

的舞蹈裏，亦常常包含規律和對稱的意念。在「體育教育」學習領域裏，

數學往往有助於分析運動數據及設計合適的策略，以期在運動項目中取得

更佳的表現。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應用了多種的數學工具及程序，以作

出理性及負責任的社會決定，例如在有關統計數據中找出規律及趨勢，以

及評估個人及社會問題的真確性等。數學建模亦常用於建立社會科學的理

論方面，尤其是經濟學科更見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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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中，定律與公式皆以數學語言表達。不但數學方

法常用於解決難題及概推實驗結果，而且數學建模亦常用來揭示物理現

象。有名的黃金比令我們能從數學的角度欣賞及理解到自然界的奧妙，例

如植物中葉的增長。在「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裏，數學建模常用於電腦模

擬上，以求找出運用某設計概念作商業投資的可行性，而圖表亦經常作為

顯示科技資訊的重要工具之一。  

 

3.4 時間分配  

 

我們假設數學課在基礎教育階段每年應有 160 節。小學數學科課程（ 2000）

及中學數學科課程（ 1999）的建議時間分配可扼述如下：  

 

年級  每星期的節數  每節的時間（以分鐘計）  

小一至小六  5 35 

中一至中三  5 40 

 

上述的建議時間分配並不是強制性的，它只是給教師在設計課程時提供一

個參考而已，教師可自由調節課程所需的時間分配，以切合不同學生的學

習能力。  

 


